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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（五月二十二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，

根據《借款條例》就提高政府債券計劃可借入款項上限動議的決議案總結發言全

文︰ 

 

主席： 

 

  我多謝兩位議員就議案發言。我想簡單回應何俊仁議員就政府債券基金投資

的問題。債券基金根據法律條文必須「以財政司司長認為就審慎管理該基金而言

屬合適的方式投資」。事實上，目前債券基金存放於外匯基金作投資，債券基金的

作用是用作發債及贖回債項的需要，投資於外匯基金以賺取穩定的投資回報，確

保債券基金運作順暢。我有些數字可供大家參考，自政府債券計劃成立以來，債

券基金於 2009、2010、2011、2012及 2013 年所採用的「固定比率」分別為 6.8%、

6.3%、6.0%、5.6%及 5.0%，這說明投資的回報是怎樣的一回事。 

 

  整體而言，我們認為可看到債券計劃的成效。自政府債券計劃成立以來，私

營機構發行的港元債務工具同時日漸增加。由 2008年（即政府債券計劃成立之前）

至 2012 年，港元非公債的發行總額由每年約 1,380 億港元增加至接近 2,430億港

元，年增長率為 12.8%。這有助發展本地債券市場成為銀行體系及股票市場以外的

其中一個有效融資渠道。 

 

  至於鄧家彪議員提及強積金的情況，強積金並非今次政府議案所討論的範

圍，議員也表示這是借題發揮，是出於對強積金的關心。債券計劃不可為強積金

而做，因債券計劃本身的目標是發展香港的債券市場，我想指出強積金基金可直

接投資於債券，或投資於核准強積金基金，而該等基金是可投資於債券的。據金

管局從第一市場交易商了解，約 1.3%參與機構政府債券投標的投資者為退休基

金。事實上，目前已有相當途徑予強積金計劃成員投資債券產品，包括政府債券。 

 

  我在此請各位議員支持這項就《借款條例》第 3 條提出的議案，讓我們繼續

發展香港的債券市場。多謝。 

 

 

 

完 


